
附件

省政府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

办事创业任务分工及时间安排表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１
梳理省直部
门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

根据法律、法规规 定，结 合 编 制 权 力 清 单、
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以及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等相关工作，对本部门的公共服务事项进行
全面梳理，摸清底数，列出各自的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底前

２

梳理国有企
事 业 单 位、
中介服务机
构公共服务
事项清单

根据法律、法规规 定，结 合 编 制 权 力 清 单、
责任清单、负面清单以及规范行政审批行为
等相关 工 作，对 各 部 门 相 关 国 有 企 事 业 单
位、行业管理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公共服务事
项进行全面梳理，摸清底数，列出各自的公
共服务事项清单。

省直各行业
主管部门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底前

３

明确以创业
创新需求为
导向的综合
服务事项

在梳理形成的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基础上，各
部门按照 “有 关 政 策 支 持、法 律 和 信 息 咨
询、知识产权保护、就业技能培训”等类别
将其归类，形成综合服务事项清单。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底前

４

明确与群众
日常生产生
活密切相关
的公共服务
事项

在梳理形成的公共服务事项清单基础上，各
部门按 照 “公 共 教 育、劳 动 就 业、社 会 保
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扶贫
脱贫 以 及 供 水、供 电、供 气、供 暖、交 通、
通讯”等类别将其归类，形成与群众日常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事项清单。

省直各相关
部 门、 各
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底前

５

坚决砍掉各
类无谓的证
明和繁琐的
手续

凡没有法律、法规依据的证 明 和 盖 章 环 节，
原则上一律取消。对所有公共服务事项要逐
项列出需要提供的证明和盖章环节 及 法 律、
法规依据，法律、法 规 依 据 要 具 体 到 条 款。
确需申请人提供的证明，要严格论证，必要
时履行公开听证程序。凡能够通过共享获取
相关信 息 的，不 得 要 求 申 请 人 提 供 证 明 材
料。积极探索申请人书面承诺，办事部门先
予以办理，加强事后核查与监管。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各 自 清 理，
省法制办负
责 合 法 性
审查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底前

６

制定统一的
公共服务事
项名录标准
和规范

认真梳理本行业的公共服务事项，制定本系
统规范统一的公共服务事项标准名录。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底前

７

公共服务事
项清单汇总
并提请审议
批准

汇总形成省政府公共服务事项目录，提请协
调小组审议并报请省政府批准。

省政府政务
公开协调办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底前

—９—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要求 责任单位 完成时限

８
编制办事指
南，细化优
化服务流程

最大限度精简办事程序，减少办事环节，缩
短办理时限，改进服务质量。对所有公共服
务事项逐项编制办事指南，列 明 办 理 依 据、
受理单位、基本流程、申请材料、示范文本
及常见错误示例、收费依据及标准、办理时
限、咨询方式等内容，并细化到每个环节。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底前

９
公开公共服
务事项和办
事指南

通过政府网站、宣传手册等形式向社会公开
公共服务事项目录和办事指南。

省政府政务
公开协调办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底前

１０

加快政务大
厅 功 能 升
级，推动公
共服务事项
进驻

政务大厅对进驻的公共服务事项，要以 “一口
受理、合作协办、一口办结”模式，合理设置
服务窗口；现有的办事大厅要创新服务方式，
将分设的办事窗口整合为综合窗口，变 “多头
受理”为 “一口受理”，为群众提供项目齐全、
标准统一、便捷高效的公共服务。

省政府政务
公 开 协 调
办、设有办
事大厅的相
关 部 门 和
单位

２０１６年１０月
底前

１１
打通群众办
事 “最后一
公里”

建立 健 全 首 问 负 责、一 次 性 告 知、并 联 办
理、限时 办 结 等 制 度，积 极 推 行 一 站 式 办
理、上门办理、预约办理、自助办理、同城
通办、委 托 代 办 等 服 务，消 除 “中 梗 阻”，
打通群众办事 “最后一公里”。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底前

１２

将公共服务
事 项 纳 入
“吉 林 政 务
服务网”

推动实体政务大厅向网上办事大厅延伸，逐
步将公共服务事项纳入 “吉林政务服务网”，
加快推进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涉及公共
服务事项的信息互通共享、校验核对，促进
办事部门公共服务相互衔接。

省政府政务
公开协调办
牵头，省直
各部门、各
单位配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底前

１３
推进网上办
理 和 网 上
咨询

凡具备网上办理条件的事项，都要推广实行
网上受理、网上办理、网上反馈，实现办理
进度和办理结果网上实时查询；暂不具备网
上办理条件的事项，要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全
程在线咨询服务，及时解答申请人疑问。

省 直 各 部
门、各单位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底前

１４
探索推行公
共服务 “一
号通”

探索整合各类政务服务、便民服务专线，逐
步形成覆盖全省链接政府各部门和国有企事
业单位的集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服务
为一体的 “一条热线”。

省政府政务
公开协调办
牵头，省直
各部门、各
单位配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底前

１５
定期开展督
导检查

定期开展督导检查，加大问责追责力度，对
存在问题的地方和单位及时督促整改，大力
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庸懒 散 拖、推 诿 扯 皮、
敷衍塞责以及服务态度生硬等问题，坚决克
服服务过程中不作为、乱作为现象。

省 政 府 督
查室

全年工作

１６
加大效能评
估和监督考
核力度

加大效能评估和监督考核力度，探索运用网
上监 督 系 统，确 保 服 务 过 程 可 考 核、有 追
踪、受监督。

省政府政务
公开协调办

全年工作

　注：以上工作方案及任务分工由省政府推进职能转变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电话：０４３１—
８２７５２７０１、８２７５２７１８、８８９０４９８０。

—０１—


